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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，供大家备考学习！ 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特别规定

： 第四十二条 危险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，适用本章规定；本

章未作规定的，适用本法其他有关规定。 第四十三条 国务院

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国家危

险废物名录，规定统一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、鉴别方法和识

别标志。 第四十四条 对危险废物的容器和包装物以及收集、

贮存、运输、处置危险废物的设施、场所，必须设置危险废

物识别标志。 第四十五条 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，必须按照国

家有关规定申报登记。 第四十六条 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，必

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置；不处置的，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

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不处

置或者处置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，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

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指定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

代为处置，处置费用由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承担。 第四十七

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建设对危险废物进行集中处置的设

施。 第四十八条 以填埋方式处置危险废物不符合国务院环境

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的，应当缴纳危险废物排污费。危

险废物排污费征收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。 危险废物排污

费用于危险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，不得挪作他用。 第四十九

条 从事收集、贮存、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单位，必须向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经营许可

证，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定。 禁止无经营许可证或者不



按照经营许可证规定从事危险废物收集、贮存、处置的经营

活动。 禁止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经营许可证的单位

从事收集、贮存、处置的经营活动。 第五十条 收集、贮存危

险废物，必须按照危险废物特性分类进行。禁止混合收集、

贮存、运输、处置性质不相容而未经安全性处置的危险废物

。 禁止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。 第五十一条 转移

危险废物的，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填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

，并向危险废物移出地和接受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

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。 第五十二条 运输危险废物，必须

采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，并遵守国家有关危险货物运输管

理的规定。 禁止将危险废物与旅客在同一运输工具上载运。 

第五十三条 收集、贮存、运输、处置危险废物的场所、设施

、设备和容器、包装物及其他物品转作他用时，必须经过消

除污染的处理，方可使用。 第五十四条 直接从事收集、贮存

、运输、利用、处置危险废物的人员，应当接受专业培训，

经考核合格，方可从事该项工作。 第五十五条 产生、收集、

贮存、运输、利用、处置危险废物的单位，应当制定在发生

意外事故时采取的应急措施和防范措施，并向所在地县级以

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；环境保护行政

主管部门应当进行检查。 第五十六条 因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

发性事件，造成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的单位，必须立即采

取措施消除或者减轻对环境的污染危害，及时通报可能受到

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民，并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

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，接受调查处理。 第

五十七条 在发生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、威胁居民生命财产

安全时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必须



立即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，由人民政府采取有效措施，解除

或者减轻危害。 第五十八条 禁止经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境转移

危险废物。 相关推荐： #0000ff>2012年公卫执业医师：婚前

保健相关规定 #0000ff>2012年公卫执业医师：孕产期保健相关

规定 #0000ff>2012年公卫执业医师：计划生育技术服务

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